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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研究生及碩士先修生能順利完成學業及從事研究，並鼓勵研究生及碩士先修生

參與系、所教學與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研究生與碩士先修生獎助學金分為獎學金及勞僱型兼任助理助學金二種，研究生與

碩士先修生得兼領之；本獎助學金使用單位為設有碩、博士班之系所及基礎課程教學小
組。 

三、獎學金作為獎優、扶助經濟弱勢及補助個人研究用，由指導老師或系所主管推薦之，不
具勞務負擔，非勞務報酬。 

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助學金發放對象須參與本校各系、所規劃之課程(含實驗)教學或基礎課程
教學小組之全校性課程教學(須由基礎課程小組特別申請)，並依本校「兼任助理助學金實
施規定」辦理。其他依本要點由各系、所及基礎課程教學小組自訂之「研究生與碩士先
修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辦理。 

五、研究生與碩士先修生獎助學金之申領條件規定如下： 
（一）碩士班第一、二年級之一般生，博士班第一至三年級之一般生得申領本獎助學金，

唯擔任基礎課程教學小組課程教學之博士生(須由基礎課程小組特別申請)申領助
學金得再延長二至三年級。 

（二）碩士先修生必須完成先修碩士班課程申請程序，具有碩士先修生身分，得申領本
獎助學金。 

（三）校內、外有專職工作、在職生、休、退學學生及陸生，不得申領本獎助學金。 
（四）學期成績平均不及格者下一學期不得申領本獎助學金。 

六、分配額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獎學金：各系、所依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推薦之名單提報碩士先修生及研究生

人數，博士生每人每月 3,300 元、碩士生每人每月 1,800 元、碩士先修生每人每月
1,000 元。 

（二）勞僱型兼任助理助學金：依該年度校方預算扣除獎學金分配數後，依各研究所提

報之兼任助理名額調整，各系、所申領本項助學金之兼任助理名額以不超過該系、

所研究生(含碩士先修生)申請獎學金人數一半為原則，碩士先修生及碩士生每人

每月所領之助學金以 3000 元為原則，博士生每人每月所領之助學金以 4500 元為

原則。由教學中心依實際當年度兼任助理人數分配狀況核算後簽請校長同意後公

布。 



七、碩士先修生發給至多二學期獎助學金，就讀碩士班後，合計於碩士先修生在學期間請領
學期數，至多四學期獎助學金為原則；碩士生以發給四學期為原則；博士生以發給六學
期為原則；各基礎課程教學小組聘用之博士生發給之助學金得延長四至六學期。發放月
份上學期為 9 月至隔年 1 月，共計 5 個月；下學期為 2 月至當年 6 月，共計 5 個月。各
系、所及基礎課程教學小組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繳交每月投保清冊及簽到表至教務處教學
中心彙辦。 

八、研究生及碩士先修生因教學不力或因故未在學（含中途離校），各單位應即報請停發本
獎助學金。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 核定後發布施行。 


